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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96706

加盖楼层没拆却又“长”一层
律师：业主可依据业主公约起诉邻居

粗心律师竟丢了诉状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申慧凯 通讯员

刘乃兵 实习生 许
灵君 ) “真的太感谢你
们了，丢了传票和诉状，
我 都 不 知 道 该 怎 么 办
了。”25日，市民张先生在
106路车队拿到失而复得
的法院传票、诉讼书后连
声道谢。

原来，25日上午，身
为律师的张先生从王舍
人镇接到一个当事人的
委托书以及诉讼状等材
料，坐106路公交车到全
福立交桥南下车后，去当

事人的单位进行材料取
证。因为下车匆忙，张先
生到目的地后发现档案
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随后车上有乘客发
现了落在座位上的档案
袋，多次询问无人答应
后，乘客将档案袋交给了
驾驶员刘树林。刘树林回
到车队后，立即将档案袋
上交。

根据委托书上的电
话，工作人员很快与失主
张先生取得了联系，此时
的张先生正为此一筹莫
展。

偷窥高校女厕被拘5天

本报96706热线消
息(记者 吴金彪 通讯
员 郝鑫城 ) 24日下
午，一男子潜入济南某高
校女厕欲偷窥“寻求刺
激”，被学校女生发现报
警。目前，该男子因侵犯
他人隐私被市中警方治
安拘留5天。

24日15时，市中区
公安分局七贤派出所接
到济微路附近某高校一
位女生报警，称在10号
教学楼四楼女厕内，发现
一男子在四处转悠，行为

诡异。

民警立即赶到事发
教学楼，发现该男子仍在
厕所附近转悠，民警随即
将其传唤到派出所。经审
讯，男子姓于，34岁，菏
泽市人，无业。

据于某交待 ，24日
下午他一人到高校玩，中
途到10号教学楼方便。

因双休日教学楼内人较
少，于某“好奇心起”，来
到四楼女厕欲偷窥“寻求
刺激”，没想到刚进女厕
不久，就被发现。

一村民多次盗窃电瓶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蒋龙龙 通讯员

程玉萍) 2012年11月
份以来，济阳县一村民
多次盗窃自行车、电动
车 电 瓶 等 物 品 。3 月 6

日，该村民被济阳县公
安局抓获。

今年1月10日10时左
右，济阳县公安局城区派
出所接到报警，济阳县农
行家属院的货车电瓶、电
动三轮车电瓶、自行车等
物品被盗，盗窃财物价值

约1000元。
民警通过案发现场

及周边的监控发现，范某
有重大嫌疑。3月 6日凌
晨，民警在县城某网吧将
范某抓获。

据警方介绍，范某自
2012年11月以来作案十
余起，盗窃的物品为露天
放置汽车、电瓶车的电瓶
和自行车等，盗窃财物价
值近一万元，低价卖掉，
钱拿去上网了。

目前范某已被刑拘。

一男子为还债想歪招

租来轿车转手卖了12万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杜洪雷)

因欠债过多无法还债，张某竟打起了
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赁汽车倒卖挣钱的
主意。近日，历城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张某，成功破获一起汽车诈骗案。

去年12月10日，居民王某到历城公
安分局东风派出所报警称，11月22日，
他通过网上转账，以12万元价格购买了
一名自称叫崔某的男子一辆黑色丰田
汽车，一直未过户。后来，王某到车管部
门查询办证时，发现崔某提供的身份证

复印件、车辆行驶证等手续竟然是伪造
的。

历城立即全力开展侦破。民警立即
围绕黑色凯美瑞汽车相关信息调查走
访。经查，该车真实车主系济南某汽车
租赁公司，这辆车于2012年11月18日被
一名张姓男子(24岁，市中区人)以2600
元/月的价格租赁后一直未归还。

民警调取张某信息并组织受害人
进行辨认，确认其为该案犯罪嫌疑人。

随后，民警迅速赶到张某住处，但

未发现嫌犯踪迹。2月7日，根据嫌犯春
节期间回家可能性较大的特点，民警赶
赴张某老家抓捕。

民警冒着零下十余度的严寒，在嫌犯
老家周边经过18小时的蹲守，终于将从外
地潜逃归来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经查，张某因欠债过多，临近春节，
便从济南某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这辆
黑色丰田凯美瑞汽车，然后伪造了身份
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等手续后，以12
万元的价格将汽车卖给了王某。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任志方
实习生 周媚 孙笑阳) 从去年10

月开始，高新区中海奥龙观邸的业主李
先生就因为邻居在露台加盖楼层而烦
恼不已。不料半年过去，中间经过多次
投诉和协商，对方的加盖楼层没拆却又
长一层。

3月25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李先
生的引导下来到小区，在56号楼隔壁北
侧看到，之前私自加盖的楼层已经变成
了两层。从上面往下看，加盖的二层楼
也已封顶。

李先生告诉记者，自从邻居露台加
盖之后，他家的视线和光线都受到了影
响。此前，隔壁的业主在施工之前曾通
过中间人征询过他的意见，他没有同
意。但后来，对方还是施工了。发现后，
他还和对方坐下来进行过协商，效果并
不是很明显。

记者在小区发现，在56号楼最东侧
住户，也有工人在露台上施工。

“人家在施工前已经和邻居打过招呼
了，而且对方也同意。”李先生表示。

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国庆期间他度
假回来后，就发现隔壁的露台长高了一截。
当时在发现隔壁业主私自加盖以后，物业
也采取了措施，但效果不大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找到物业出
具了证明材料，然后将情况反映到了高
新区城管局。此后，高新区城管执法局
的工作人员过来下达了停工通知。不过
在李先生看来，停工通知和检查也没有
起到多大作用。

虽然已经建好的楼层没拆，不过对
方暂时将施工停了下来。但到了3月初，
李先生发现对方又开始动工了。“先是在
原来加盖的基础上砌了两堵墙，后来很快
就封了顶。之后他又找了相关部门反映，但
没有太大效果。

“像这种情况，在购房时开发商或
物业就应该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以及装
修作出类似业主公约的约定，此外住建
部出台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也做出过规
定。”对于李先生遇到的情况，山东康桥

律师事务所的马立武律师建议走法律
诉讼渠道。

马律师表示，如果李先生认为邻居
的加盖行为在采光、楼体安全上损害了
自己的权益，可以起诉对方。

看着隔壁的露台加盖到了两层，李先生很是无奈。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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